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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統計之編製目的在於取代傳統

匯率，改以考慮各國同質產品相對價格水準之購買力平價指標，作為折算各

國GDP之依據，以衡量各國實質經濟規模。 

聯 合 國 自 1965 年 起 推 動 PPP 國 際 比 較 計 畫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透過各國實地查價，以計算PPP。ICP至今已舉辦7個回合，

回顧以往，雖有IMD、IMF及美國賓州大學等發布我國購買力平價、物價水

準及實質GDP等指標，惟資料均係推估數值。以2005年為基準年之第7回合

ICP計畫改由世界銀行推動，亞太地區統籌單位為亞洲開發銀行，因我國為

亞洲開發銀行(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以下簡稱亞銀)會員國，在中央

銀行爭取下，首度獲邀參與此項大規模國際計畫，並由本處(第三局)負責執

行，亞銀與世銀並先後於2007年與2008年發布亞太地區與全球ICP估計結果。 

為使各國將2005年回合之作業經驗延續至下一回合(以2011年為基準

年)，並提升統計資料精確度，亞銀乃邀請部分會員國參與「2009非基準年購

買力平價國際比較計畫」，藉此將以2005年為基準的亞太地區之ICP國際比較

統計結果，進一步更新為以2009年為基準，由於我國在2005年回合之表現深

獲亞銀肯定，續獲受邀參加。 

本次「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暨2011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

檢視會議」於今(2011)年3月8日至3月12日於菲律賓馬尼拉舉行，會中除回顧

ICP計畫編製歷程及編製成果、確認各國GDP資料修正為最新數據外，並就

2009年回合PPP初步計算結果進行討論，俾使購買力平價之計算能切實反映

各國實況，會中亦決議將來出版之內容及資料格式比照2005年回合辦理。 

另外，會前亞銀已先以電子郵件寄送2011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更

新資料予各參與國，會中主要討論各國實地查價遭遇困難、確定2011年回合

亞太地區家庭消費財產品清單之規格，並介紹本回合ICP編製方法與資料處

理軟體(ASPP)更新版本。會議最後則討論近期各項作業時程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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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參加緣由 

鑒於各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進行國際比較時，

通常以匯率作為換算依據，折算為同一貨幣單位方能比較，惟匯率係由外匯市

場對外交易之外幣供需所決定，若用於一國總體經濟實力展現之 GDP 上，並非

適當。經世界銀行(World Bank, WB)及 OECD 等國際機構客觀評估，咸認為以

購買力平價衡量各國「實質」發展概況，具有不可取代的地位，因此聯合國自

1965 年起推動以 PPP 為基準的國際比較計畫(ICP)，迄今已完成 1970、1973、

1975、1980、1985、1993、2005 等 7 個回合。 

為使各國將2005年回合之作業經驗延續至下一回合(以2011年為基準

年)，並提升統計資料精確度，亞銀乃邀請部分會員國參與「2009非基準年購

買力平價國際比較計畫」，藉此將以2005年為基準的亞太地區之ICP國際比較

統計結果，進一步更新為以2009年為基準，由於我國在上一回合之表現深獲

亞銀肯定，本次計畫亦在受邀之列。 

2009非基準年ICP查價範疇包括家庭消費、政府消費、投資財等方面。我

國配合亞銀進度，於2009年4月起陸續提交及檢核家庭消費財(包括食物、衣

著、居住、交通、教養娛樂、醫療)、政府消費(政府職類薪資)及投資財(營造

工程與機械設備)，共計324項查價商品(服務)之價格資料，另國民所得資料則

須依1993SNA就支出面拆分155個項目群(Basic Headings)。 

物價資料經檢核及確認後，亞銀即據以估計亞太各國家或地區之GDP及

其組成之PPP。本次「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暨2011年回合家庭消費財

查價項目檢視會議」於今(2011)年3月8日至3月12日於菲律賓馬尼拉舉行，邀

請對象包括世銀代表、亞太地區各參與國家、地區之計畫執行機構總長

(NIA)、國民所得及物價National Coordinators，會中主要回顧2009年PPP更新

計畫及GDP權數資料來源－「協助開發中國家採行93SNA供給與使用表計畫」

(RETA for Adopting the Supply and Use Framework)之歷程與編製方法，同時亦

討論2011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規格之可查性與重要性，俾使購買力平

減結果切實反映各國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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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席會議經過 

一、會前準備 

本次「2009 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暨 2011 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

檢視會議」於今(2011)年 3 月 8 日至 3 月 12 日於菲律賓馬尼拉亞銀總部舉行，

會前亞銀已先以電子郵件寄送 2009 年回合之 GDP 權數資料及 2011 年回合家庭

消費財查價項目相關資料予各參與國，並要求各國確認資料之正確性及時效

性，並就 2011 年回合實地查價所遭遇之困難、亞太區域家庭消費財產品清單之

規格及 ICP 使用方法與資料處理軟體(ASPP)等提出意見，俾於會中討論。 

由於亞銀要求各國檢核 2011 年回合 917 項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內涵，並提

供報價項目之可查性(Priced)、重要性(Important)及相關建議，經同仁實地查價

後逐項檢視，歸類提出 5 點意見建請亞銀採納： 

1. 放寬查價重容量 

2. 放寬品牌。 

3. 放寬部分型號或規格。 

4. 變更計價單位。 

5. 其他：如明確標示查價規格、新增查價項目以適當反映消費習慣等。 

二、會議經過 

本次「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暨2011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

檢視會議」由亞銀主辦，舉行期間自今(2011)年3月8日至3月12日，邀請ICP

亞太地區之參與國家(或地區)與會，會議除回顧ICP發展進程外，主要係討論

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之合理性及2011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規格之

可查性與重要性。 

本次會議參加人員除亞銀主辦單位及各國代表外，尚邀請多位學者專

家，包括世界銀行總裁Mr. Michel Mouyelo-Katoula、技術諮詢小組Mr. Paul 

McCarthy、經濟學家Mr. Yuri Dkhanov、澳洲昆士蘭大學 Dr. Prasada Rao、非

洲開發銀行(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Mr. Oliver Chinganya、西亞經濟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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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 ESCWA) Mr. 

Abdel Wadoud Matouk及Mr. Majed Skaini等人與會。 

3月8日上午，「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檢視會議」由亞銀負責執行本計

畫之經濟研究處(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ERD) Assistant Chief 

Economist Mr. Douglas Brooks、世界銀行總裁Mr. Michel Mouyelo-Katoula及經

濟學家Mr. Yuri Dkhanov三位致詞後揭開序幕，緊接著由ICP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ordinator Mrs. Chellam Palanyandy簡述本次會議討論重點及目

的，並簡報亞太地區「協助開發中國家採行93SNA供給與使用表計畫」之編

製歷程與成果。 

3月8日下午首先由Mrs. Chellam Palanyandy簡介ICP的歷史背景、組織架

構及回顧自2009年以來亞太地區協調中心─亞銀所辦理之各場次2009年回合

ICP會議及亞銀與各國共同努力過程，緊接著進行本次會議之各項研討重點：

2009年回合PPP初步統計結果更新。2009年回合ICP僅就亞太地區21個國家或

地區進行比較，係以香港為比較基準國(Base country)，各國實質支出亦折為

港幣計算，物價水準(Price Level Index, PLI)則擬改以亞太地區平均為100。會

前亞銀已請各國提報最新之GDP資料，由於尚有部分國家資料有待檢視，亞

銀先發布PPP初步統計結果供參，並訂於接下來的日程內再進一步討論家庭消

費財及營造等類別資料，亞銀並強調在正式發表PPP統計結果前，如有重大需

修改的資料或冀於發表報告書加註說明者，希望各國能盡快提供相關資料以

進行修正。我國因於去(2010)年11月進行國民所得資料修正，已於會前提供最

新資料請其更新。 

3月9日早上由亞銀KM&SD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ce President Ms. Ursula Schaefer-Preuss致詞後，交由Mr. Yuri 

Dkhanov及Dr. Prasada Rao輪流簡報PPP編製的歷程、估算與國際比較方法及

成果應用，估算方法將於第參章詳述。 

3月10日早上，再次核視2009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由Mrs. Chellam 

Palanyandy主持。對於PPP主要統計指標之初步統計結果，各國並無太大歧

見，會中除確認各國提交的GDP水準值及支出權重資料，須與各國網站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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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期刊所刊布的一致，並針對PLI、平均每人實質支出增率較大的部分國家討

論，請該國提出合理解釋，俾使購買力平減結果切實反映各國實況。 

會中並邀請澳洲昆士蘭大學Dr. Prasada Rao、非洲開發銀行Mr. Oliver 

Chinganya針對2009年回合ICP計畫之執行與結果進行回顧、簡單摘要及評

論，另外亦邀請西亞經濟及社會委員會(ESCWA) Mr. Majed Skaini及約旦代表

Mr. Abdelwadoud Matouk上台簡報，分享西亞地區ICP計畫執行經驗與建議。 

3 月 11 日由 Mrs. Chellam Palanyandy 主持 2011 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產品

清單檢核會議，主要目的係了解各國目前執行進度、檢核實地查價後之家庭消

費財查價產品清單規格，本次會議僅就亞太地區產品清單(Asia Pacific List)進行

討論，全球核心產品清單(Global Core List)有待送交 Global Office，經全球

Regional Coordinator 會議討論後再通知各國。 

會議最後一天(3 月 12 日)，繼續檢視前日未討論完之查價清單，亞銀提醒

各國務必注意在各基本項目群(Basic Headings)下至少應有一個以上項目報價，

以確保各類別之代表性及可比較性，並就價格蒐集之原則與觀念、ICP APPS 資

料處理軟體之使用等常見問題與回饋加以說明，本次會議於宣布及確認本次會

議之重要決議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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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討重點 

一、2009 年回合非基準年亞太地區 ICP 簡介及回顧 

(一)本回合 ICP 架構  

本回合亞太(Asia/Pacific)地區ICP由亞洲開發銀行獨資辦理推動，目的在將

2005 年回合之經驗與架構，延續至 2009 非基準年，以便順利推動 2011 年回合

全球性ICP，共計 21 國1參與，我國則以本處第三局為執行協調單位。 

(二)資料蒐集類別 

本回合縮減家庭消費財、營造、設備類的調查規模，家庭消費財之核心查

價清單(Core Product List)項數約為 2005 年回合的 1/2，各國所需提報資料類別

羅列如下： 

1.價格資料：計 155 個項目群(Basic Headings)，詳表 1。 

表 1 查價類別及項數 

2009 年 項數 
類別 

我國實際

報價 
亞太產品

清單 

2005 年 

家庭消費財 234 297 656 

營建 10 10 11 

機械設備 32 61 106 

政府受雇人員薪資 48 50 50 

總計 324 418 823 

2.國民所得資料： 

依 1993SNA 將 2009 年 GDP 就支出面細分為 155 個支出項目群。 

3.2009 年年中人口 

                                                 
12009 年回合參與國包括孟加拉、不丹、汶萊、柬埔寨、中國、斐濟、香港、印度、印尼、寮國、

馬來西亞、馬爾地夫、蒙古、尼泊爾、巴基斯坦、菲律賓、新加坡、斯里蘭卡、我國、泰國、越

南等 21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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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消費財資料建構、蒐集及檢核 

家庭消費財是整個 ICP 計畫中，查價項目最多、涵蓋範圍最廣的資料群，

其價格資料建構步驟如下： 

1. 於 2008 年 12 月舉辦研討會，由各國提報代表性產品規格並確定查價項

目規格花色，並說明查價注意事項。 
2. 由亞銀將所有查價商品規格製作特性清單型錄，並附彩色照片，冀有助

於各國所查商品符於規範。 
3. 製作查價注意事項清冊。 
4. 建構資料檢核及確認準則。 
5. 舉行物價資料檢核會議，家庭消費財共辦理 7 次，時程如表 2 所示： 

表 2、家庭消費財資料檢核會議辦理時程 

資料檢核會議 召開日期 參與國家數 
第 1 季家庭消費財 2009.5.11~2009.5.14 25 
以首都資料推估全國

資料之調整方法 
2009.5.14~2009.5.15 25 

第 2 季家庭消費財 2009.8.31~2009.9.4 28 
第 3 季家庭消費財 2009.12.1~2009.12.8 25 
第 4 季家庭消費財 2010.3.15~2009.3.20 24 
技術研討 2010.6.23~2009.6.26 25 
初步統計結果 2010.8.30~2010.9.2 25 

 
6. 查價產品清單再檢討，以離析各國所查商品是否同質。 
7. 價格資料分 Intra-country 及 inter-country 比較，進行資料檢核。 
8. 亞銀與各參與國利用電子郵件交換檢核發現與資料確認或修正結果。 

家庭消費財價格資料歷經規格訂定、實地查價、資料檢核、產品清單檢討、

修正查價規格、修正報價資料、資料再檢核等步驟，過程繁複，其餘各大類別

之價格資料，亦須經類似步驟進行反覆資料檢核之工作。 

 
(四)2009 年回合 PPP 更新及發表形式 

2009 年回合 ICP 僅就亞太地區 21 個國家或地區進行比較，係以香港為比

較基準國(Base country)，各國實質支出亦折為港幣計算，物價水準(Pri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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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PLI)則分別以香港及亞洲平均為 100 檢視，本回合擬改以亞太地區平均為

100 發布，主因 2005 年回合係以香港為比較基準國，若 2009 年回合仍以香港

為基準，將致使香港的經濟變動狀況無法分析。 

另外有關出版報告書之內容、格式及媒體發表形式，原則上比照 2005 年回

合辦理，細節待會後亞銀做出決定再通知各國。亞銀並強調在正式發表 PPP 統

計結果前，如有重大需修改的資料或冀於發表報告書加註說明者，希望各國能

盡快提供相關資料以進行修正。我國因於去(2010)年 11 月進行國民所得資料修

正，已於會前提供最新資料請其更新無誤。 

二、2009 年回合 PPP 估算及調整方法 

為減輕各國查價人力及經費負荷，本回合縮減家庭消費財、營造、設備類的

調查規模，核心查價清單(Core Product List)項數約為 2005 年回合的 1/2，且家庭

消費財查價區域由全國(national)限縮為首都(capital city)。各參與國須依亞銀所列

產品清單提交各項目名目支出及相對應之價格資料，以進行家庭消費之國際比

較，同時亞銀亦考慮銜接 2005 年與 2009 年的 PPP 估計值，而亞銀針對這部分採

用的估算及調整方式如下： 

(一) 家庭消費財之 PPP 估計 
1. 利用核心清單(Core Product List)推算全體資料(Full List) 

亞銀由 2005 年回合核心清單與全部查價清單之相關性，推得調整係數

(Coefficients or Adjustment Factor)，且利用該調整係數與 2009 年核心清單推估全

體資料。 

2. 利用首都資料推估全國資料(Capital-to-national price adjustments) 

因多數國家無法提供首都與全國之價差資料，亞銀乃藉助各國 CPI 資料庫與

2005 年及 2009 年回合提報資料，估算出調整係數(Adjustment Factor)，再藉以首

都價格資料推算全國平均價格資料。 

另外針對幅員較廣的國家，亦努力結合其 CPI 資料庫，估算 Sub－national PPP
統計值，再進一步推估全國資料。我國則因幅員較小，亞銀自始即已將臺灣與香

港、新加坡、汶萊等國(或地區)視為「首都與全國平均物價水準無明顯差異」之

經濟體，故我國資料並無需再進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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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建類之 PPP 估計 

由於營建類係自 2005 年回合 11 項查價項目中挑選 10 項基本投入作為 2009

年回合查價項目，因此本回合即直接引用 2005 年回合的價格資料做為調整因子。 

(三)結構化產品描述（Structured Product Description, SPD）之調整 

「結構化產品描述」係對該項目特性、特徵進行列表說明，提供各國依據，

以確保各國提報價格之項目內涵一致；由於 2009 年回合決定實地查價時，係就

2005 年所訂產品清單(Product List)規格延續查價，然此產品清單，已有型號過時、

甚或整個品牌退出市場的情況，亞銀遂要求各國選查規格相近的產品，亦或改查

該國國內之代表性花色規格，並於價格檢核會議中討論，以確保大多數國家選查

規格之一致性及可比較性。 

三、主要統計指標及意義 

1. 匯率(Exchange rate, X-rate)： 

匯率係指各國與基準國(香港)貨幣之兌換匯率。以我國為例，1 元港幣約當

新臺幣 4.26 元。 

2. 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購買力平價係消除各國物價水準差異後之貨幣轉換率，假設我國某查價

類別之 PPP 估計數值為 3.06，表示在該查價分類中，香港要花 1 元港幣

購買的一籃商品，我國則要花 3.06 元新臺幣。 

 若某國之 PPP 估計值小於匯率，表示其物價相對低於基準國。 

 

3. 物價水準指數(Price Level Index, PLI)： 

 物價水準指數為該查價項目之 PPP 除以對基準國之匯率的數值，用以表

示兩國相對物價水準。 

 依前述範例估計之 PLI 指標為 72% (=3.06/4.26*100% )，表示我國相對

物價水準為香港的 72%，亦即購買同一籃商品，若香港要花費 100 元港

幣，我國需花費金額依匯率折算為港幣，約為 72 港幣。 

 若某國之 PLI 估計值小於 100%，表示其物價相對低於基準國。 

 2009 年回合 PLI 指標擬改以亞太地區平均取代香港為比較基準，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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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回合係以香港為比較基準國，若 2009 年回合仍以香港為基準，

將致使香港的經濟變動狀況無法分析。 

4. 平均每人實質支出(Per Capita in PPP Terms). 

 平均每人實質支出係以 PPP 為計算基準的平均每人支出，為各國平均每

人名目支出除以該國 PPP 後所得到的數值。 

 假設我國平均每人實質支出折算為港幣 176,958、香港為 231,611，表示

我國實質支出較香港為低。 

四、2009 年回合 PPP 初步統計結果 

本次會議中，我國參考國際組織國際貨幣基金(IMF)於今(2011)年 4 月 11 日

所公布之最新資料(表 3)，與亞銀所提供之 2009 年回合初步統計結果(表 4)比較，

檢視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物價水準指數(Price Level Index, 

PLI)及折算所得之平均每人實質支出等初步統計結果尚屬合理可接受的範圍。 
 

表 3 PPP 初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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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PLI 相關資料比較表 

WB/ADB IMF(2011.04.11) 

PLI(HK=100) PLI(HK=100) 
項

目 
2005 2009 2005 2009 2011 

臺

灣 
82.0 71.6 82.2 74.2 81.7 

另外，亞銀分析各國名目 GDP 與以 PPP 折算之各國實質 GDP(圖 1 及圖 2)，

顯示中國大陸在 2005 年及 2009 年均為亞太地區第一大經濟體，且占全亞洲比例

有增加趨勢，故產生排擠其他國家所占比重效應，第二大經濟體則仍為印度。 
 

圖 1 2005 年亞太地區各國 GDP 經濟規模比較 

 

 
 
 
 
 
 



 

13 

圖 2 2009 年亞太地區各國 GDP 經濟規模比較 

 

五、協助開發中國家採行 93SNA 供給與使用表計畫 

國民所得帳是以經濟量數陳示一國經濟活動總成果，聯合國為協助各國統計

編算，並便於國際比較，於 1953 年研訂第一套國民經濟會計制度(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簡稱 53SNA，期間隨著經濟情勢的迅速變動，於 1968
及 1993 年依最新經濟理論發展及各國實際需要，分別修訂 SNA，而最新修訂的

2008SNA 版本，亦於 2009 年整理完成。 

鑑於 93SNA 已推行逾 15 年，但在亞洲仍有部分國家採用 68SNA 制，由於

ICP 計畫亟需同一基礎之國民所得支出資料，亞銀為督導這些國家盡速轉換至

93SNA 基礎，編製各國國民所得帳表，於是擬訂「協助開發中國家採行 93SNA
供給與使用表計畫」(RETA 6483 for Adopting the Supply and Use Framework 
Towards 1993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 Compliance in Selected 
Developing Member Countries)，期藉由專家會議與研討會方式，了解各國目前統

計工作的情況及困難，並指導各國藉由供給與使用表(Supply and Use Table, SUT)
的編製，達到國民所得生產面、支出面及所得面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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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次會議中經由亞銀的報告，了解各國藉由參與 93SNA 供給與使用表計

畫，逐漸整合其國內各項統計資料，雖然部分國家可能尚無法達成各項

GDP 一致的結果，但也確實都縮小各面 GDP 與不同統計資料之間的差

距，也是此計畫希望 SUT 能發揮的功能之一。 
2. 各國在產業關聯表(IO)的統計工作上亦不斷精進，不僅參考歐美先進國家

的編製經驗，研究如何加強 IO 的統計方法，期望能提供更即時且精確度

高的 IO 資料，有些國家為了編製 SUT，甚至借用鄰近國家的資料來推估

自己國家的 SUT。 
3. 相較於其他參與國，我國國民所得統計資料的編製經驗算是相當豐富，

在國民所得統計(NI)、產業關聯表(IO)及 SUT 等統計資料，不論從支出

面、生產面或所得面而言，已順利完成整合，統計結果皆為一致，提供

ICP 計畫所需各項統計資料亦是相對齊全。 

六、2011 年回合全球 ICP 查價項目之檢核 

(一)家庭消費財查價產品清單 
1. 會前亞銀已先以電子郵件要求各國提報 2011 年回合家庭消費財查價項目

之可查性、重要性等相關資料，會中僅孟加拉尚未完成提報(因其國內正

進行人口普查，將於 4 月提報)，其餘各國均已提報資料給亞銀。 
2. 本次會議僅就亞太地區產品清單(Asia Pacific List)討論，全球核心產品清

單(Global Core List)則有待送交 Global Office，經全球 Regional Coordinator
會議討論後再通知各國。 

3. 經逐項討論後，亞銀調整亞太地區產品清單之規格內容(數量、容量或品

質)，採取增、刪、修、減、拆等方法修正之。 
4. 由於各國第 1 季價格資料尚未開始檢核，故本次會議採取較寬鬆的原則，

意即若查不到原始規格，請各國盡量查報最接近的規格，在未來須有二

個以上的國家能報價的情況下，才能進行跨國比較；若有新增項目，在

不增加各國負擔下，亦請各國盡量報價。 
5. 少數幾個國家並未提報重要性，例如中國大陸反映判斷重要性相當困

難，即便是請教國民所得部門亦然。亞銀回覆知悉，惟仍請各國盡量配

合，有困難處再提出與亞銀或專家商議。 

(二)機械設備類 

由於世銀即將召開全球區域協調會議討論機械設備類查價項目，亞銀會前函

請馬來西亞、印度、中國等國提供意見，但僅馬來西亞少數國家已回覆，中國大

陸則回應，將請機械設備相關專家組成專業小組因應，致目前資料不足以提供全

球跨區判斷，故亞銀於會中亦請各國回國後詢問，是否能邀請機械設備方面專家

學者參與協助 ICP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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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2009 年回合亞太地區 ICP 和過去採用全國查價方式不同，針對幅員廣大、城

鄉差異較大的國家進行 Sub-national PPP 之編製，再進一步推估全國 PPP。會中

並以菲律賓為實證研究對象，簡要說明編製方法與過程，除了可取得全國 PPP
外，也可得到該國區域 PPP，這種做法可作為城鄉異質性較高的國家進行國內 PPP
比較的參考。 

另外，2009 年回合僅查主要都市(首都)價格來推估全國資料，幅員較大國家

採分區的都市查價，幅員較小國家如我國、新加坡、香港等，因都市、鄉村價格

無顯著差異，因此只查首都，我國係查台北市，依據嚴謹統計方法來推估全國資

料，在最小成本下達到極大的利益，節省資源。 

由於 PPP 統計資料應用相當廣泛，除可進一步折算每人 GDP，以衡量各國

實質經濟規模，亦可提供計算國際貧窮線等指標，以衡量各國經濟的公平性，因

此在舉辦多次回合以來，逐漸引起各國重視國際比較計畫之重要性，這點由 2011
年回合全球 ICP 國際比較計畫，估計約 200 個經濟體/國家，遠超過 2005 年回合

的 146 個參與國，為歷次回合中規模最大、統計調查亦最複雜，顯見一斑，我國

亦秉持加入初衷，全力配合。 

參與 ICP 國際比較計畫，除了了解自己國家經濟規模在世界所占位置外，亦

可加強與各國國家統計局之交流聯繫，激發相關議題與統計工作之新思維，藉由

積極參與、跨國學習，促進政府統計發展與品質精進，提升政府統計國際能見度，

為全球統計合作貢獻心力，對我國統計業務極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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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錄 

一、與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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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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